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案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稱勞發署）未能積極督導轄下青職中心定期滾動評估將不利就業人口群列入重點目標族群，盡力發揮協助其職涯發展之角色，致未能區隔與學校職涯輔導之差異，難以評估青職中心實際職涯輔導成效。且各青職中心服務項目多偏重於產業認識和職業準備，於經費資源與專業人力有限下，未設定目標族群優先協助順序，並建構出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又，青職中心運作至今已長達12年，未衡酌各中心經費資源及人力配置差異性大、推動架構與重點均不相同，實難以同一個指標衡量績效之情狀，訂定各中心據點明確服務基線(Base-line)，造成部分中心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且未依據實際執行狀況定期滾動修正調整，致各中心目標達成率屢屢嚴重超標逾200%以上甚至破千，績效設定顯流於形式，不具區辨性且缺乏激勵效果。另，現行各中心所設定之績效指標，多屬於產出型績效指標（Output），較少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且績效指標均只針對八大核心業務項目，鮮少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之績效目標設定，故無法有效評核青職中心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或就業率乃至職場續航力之實質表現，自無法確實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協助上的功能和效益，以致相關經費預算乃至專職專業人力長期低度投資與發展，實有違就業安定基金（下稱就安基金）促進國民就業之意旨。勞發署顯未善盡督導及輔導之責，均核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近年來我國受高等教育普及化[footnoteRef:1]影響，教育養成年限拉長，年輕勞動力初次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齡普遍延後，然而「高學歷、高失業率」之學用落差情形嚴重，學非所用讓青年人面對工作選擇及未來的規劃感到茫然。勞動部自民國（下同）101年推動「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試辦計畫」立意良善，然而執行多年，運作上存在待精進改善之處，審計部爰於111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提出，勞發署各分署成立青職中心，協助青年規劃職涯，惟部分核心業務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不易評核業務績效，另一對一職涯諮詢服務成效，亦有檢討提升空間等意見。 [1:  依學者Martin Trow對高等教育階段之分類，一般高教發展可分為三個類型，分別為菁英型（elite）、大眾型（mass）與普及型（universal），菁英型指後中等教育階段的在學率占同年齡層的15％以內，而大眾型則介於15％至50％之間，超過50％則屬於普及型（Trow，1973；引自湯志民，民92，臺灣高等教育擴張與整併之探析。）載於政大敎育學院教育學系主辦之「卓越與效能―21 世紀兩岸高等敎育發展前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研討會實錄（頁283~330）。] 

面對青年失業率仍較整體失業率為高，為深入瞭解青年職涯發展政策、青職中心之運作及實質成效，相關整體青年職涯發展政策及職涯輔導措施有無亟需強化之處，俾有助於提升青年就業力，本院爰立案進行調查。
本案經調閱勞動部、教育部及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料[footnoteRef:2]，並於113年9月11日，請勞發署業務主管人員到院簡報及說明，且為瞭解中央主管機關與各縣市辦理青職中心之實際成效、發展現況暨相關實務意見，嗣分別於113年9月30日、10月4日、10月23日、10月24日履勘勞發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分署）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臺北市青職中心（Taipei Youth Salon,下稱TYS）、新北市青年局青職基地（下稱青職基地）、勞發署中彰投分署（下稱中分署）青職中心、彰化縣青職中心（下稱彰化青職中心、N型未來學院）、勞發署高屏澎東分署（下稱高分署）青職中心、勞發署雲嘉南分署（下稱南分署）青職中心。 [2:  勞動部113年3月22日部動發就字第1130501130號函、113年7月15日勞動發就字第1130511004號函、教育部113年1月5日臺教授青部字第1130000001號函、審計部112年11月30日台審部一字第1120068745號函。] 

此外，為瞭解政府在推動職涯發展整體制度上有無缺漏不足、或亟待重新檢視、優化調整修正之處，本案分別於112年11月8日及同年12月2日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到院，提供學術及實務之諮詢意見。復於113年12月11日約請勞發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等業務主管人員到院說明，並參閱上述機關來函及會後補充說明資料，經調查後發現，勞發署核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bookmark: _Hlk199861332][bookmark: _Toc197953751][bookmark: _Hlk184806555][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勞發署掌理「青年就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督導」事項，如何協助青年排除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所面臨的障礙，提升其就業力並促進就業，該署責無旁貸。惟查勞動部於101、112年歷經10餘年二次調查統計，對於青年高失業率原因之分析竟為相同，且15-29歲青年在勞動率參與率、就業率、失業率未見有明確改善，凸顯政府投入青職中心等就業促進資源，尚未能有效改善青年失業問題，整體青年職涯發展政策資源投入未見成效。且該署未能積極督導各青職中心適時針對長期待業者、職場適應困難之怯志者（Discouraged workers）、尼特族（NEET）等不利就業人口群定期滾動評估列入重點目標族群，盡力發揮協助其職涯發展之角色，致未能區隔與學校職涯輔導之差異，難以評估青職中心實際職涯輔導成效。本院履勘各分署青職中心發現其服務目標對象廣泛列入15至29歲各級學校在學生、畢業青年、失業青年，實際上各青職中心除高分署外，主要服務對象皆集中於大三、大四或即將進入職場之大專青年。又各青職中心服務項目多偏重於產業認識和職業準備，於經費資源與專業人力有限下未設定優先協助順序，亦未建構出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據推估2022年我國尼特族人數約有23萬人，顯非小眾，詢據專家意見指出依據現行勞動市場缺工趨勢，如何協助弱勢青年釐清職涯方向，提升青年就業力及就業率，解決弱勢青年貧窮及就業機會不平等之現況刻不容緩，對於就業不利比率偏高之族群，亟需政府投入資源。故勞動部應督同勞發署研議將更需要政府投入資源協助之階段性弱勢青年、不利就業人口群及依就服法納為就業促進對象之青少年為青職中心重要目標群，滾動調整青職中心核心服務項目，落實協助弱勢青年職涯輔導，以切實對接投資青年就業方案目標。
0. 按勞發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勞動部為促進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開發、提升及運用勞動力，特設勞動力發展署。又同法第2條明定勞發署掌理事項其一為「青年就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督導」事項。準此，如何協助青年排除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所面臨的障礙，提升其就業力並促進就業，該署責無旁貸。惟查我國近12年（101～112年）來青年失業率，雖由12.66%降至8%，然而仍較整體失業率高，且勞動部於101、112年歷經10餘年二次調查統計，對於青年高失業率原因之分析竟為相同，咸認「青年初入職場尚在學習摸索階段，且多非家計主要負擔者，致其轉換工作比率較高。」又由下表1可見，各年齡層青年在勞動率參與率、就業率均有下降情事，且失業率亦見上升情事，凸顯政府投入資源，包含青職中心，尚未能有效改善青年高失業率問題，對於因應高教普及後，延後進入職場造成學用落差、高等教育帶來職涯發展困境等問題仍力有未逮，故青年就業問題需被正視，整體青年職涯發展政策亟需強化。
15-29歲就業情況分析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計 (千人)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15~19歲 (千人)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20~24歲 (千人)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25~29歲 (千人)
	勞動力人口/ 計 (千人)
	勞動力人口/ 15~19歲 (千人)
	勞動力人口/ 20~24歲 (千人)
	勞動力人口/ 25~29歲 (千人)
	勞動力參與率/ 計 (％)
	勞動力參與率/ 15~19歲 (％)
	勞動力參與率/ 20~24歲 (％)
	勞動力參與率/ 25~29歲 (％)

	109年平均
	4,167
	1,192
	1,441
	1,534
	2,382
	112
	850
	1,420
	57.17
	9.36
	59.01
	92.59

	110年平均
	4,043
	1,109
	1,402
	1,532
	2,327
	99
	825
	1,403
	57.55
	8.94
	58.86
	91.54

	111年平均
	3,905
	1,061
	1,323
	1,521
	2,269
	95
	781
	1,393
	58.1
	8.92
	59.03
	91.6

	112年平均
	3,788
	1,031
	1,249
	1,508
	2,208
	93
	737
	1,379
	58.3
	8.99
	59.01
	91.4

	113年平均
	3,677
	1,008
	1,205
	1,464
	2,168
	94
	729
	1,345
	58.96
	9.34
	60.48
	91.86

	　　　　
	就業者/ 計 (千人)
	就業者/ 15~19歲 (千人)
	就業者/ 20~24歲 (千人)
	就業者/ 25~29歲 (千人)
	就業率/ 計 (％)
	就業率/ 15~19歲 (％)
	就業率/ 20~24歲 (％)
	就業率/ 25~29歲 (％)

	109年平均
	2,178
	102
	748
	1,328
	52.27
	8.59
	51.89
	86.57

	110年平均
	2,123
	90
	722
	1,310
	52.49
	8.16
	51.49
	85.51

	111年平均
	2,078
	86
	685
	1,307
	53.23
	8.15
	51.74
	85.98

	112年平均
	2,031
	85
	650
	1,296
	53.63
	8.23
	52.07
	85.93

	　　　　
	失業者/ 計 (千人)
	失業者/ 15~19歲 (千人)
	失業者/ 20~24歲 (千人)
	失業者/ 25~29歲 (千人)
	失業率/ 計 (％)
	失業率/ 15~19歲 (％)
	失業率/ 20~24歲 (％)
	失業率/ 25~29歲 (％)

	109年平均
	204
	9
	103
	92
	8.56
	8.18
	12.06
	6.5

	110年平均
	204
	9
	103
	92
	8.78
	8.73
	12.52
	6.59

	111年平均
	190
	8
	97
	85
	8.38
	8.72
	12.36
	6.13

	112年平均
	177
	8
	87
	83
	8.01
	8.39
	11.76
	5.99

	113年平均
	172
	8
	85
	79
	7.92
	8.58
	11.62
	5.87


資料來源：本調查報告彙整自勞動部網站資料。
0. 又，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載明略以，15至29歲青年失業者尋職過程中，曾遇有工作機會卻未就業者計7.5萬人或占青年失業人數42.61%，其未就業主因為「待遇不符期望」占58.67%，「興趣不合」占16%；而青年失業者未曾遇有工作機會者計10.1萬人或占青年失業人數57.39%，因本身資歷或個人條件限制者，以「專長技能（含證照資格）不合」(占17.65%)及「教育程度不合」(占6.86%)較多、因認為無合適的工作機會者，以「待遇不符期望」(占44.12%)及「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占21.57%)較多。另青年勞動力人口雖逐年減少，然15至29歲青年勞動參與率112年58.3%較103年50.53%增加7.77個百分點，已連續9年提升，而未參與勞動青年以求學及準備升學為最多。而15至29歲青年面臨從學校轉銜職場階段，復依勞動部111年15至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指出，48.9%初次尋職青年遭遇困難，其中前三大困難為經歷不足、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技能不足等。是以，針對本項議題，如何協助青年職涯向下札根，即早接觸及建立職涯觀念，做好求職準備等情形，允為政府協助青年就業措施之重要基礎。
0. 政府跨部會推動青年職涯發展及就業促進相關政策概要列舉如下表：
政府跨部會相關青年職涯發展及就業促進政策一覽表摘要
	項目
	相關方案
	適用對象或相關說明

	一、職涯探索
	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
	國中畢業且年齡為15歲~18歲之未升學及未就業的青少年

	
	獎勵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從農輔導方案
	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特定科別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本國籍大專校院在校生或近5年畢業生、18-35歲社會人士(含外國人)

	
	洄游農村PLUS-青年參與農村整合
	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包含大學及研究所)，「青年回鄉行動獎勵計畫」則不限學生

	
	青年創業發展導航計畫
	29歲以下之成年國民

	二、職業訓練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5歲~29歲之本國籍青年，並符合招生學校之學歷要求

	
	產學訓合作訓練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大專青年預聘計畫
	大專校院畢業前1年之本國籍在校生(不含碩博士生)

	
	產業新尖兵計畫
	15歲~29歲之本國籍失(待)業青年

	
	職前訓練
	

	
	青年職前訓練學習獎勵金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15歲~29歲之本國籍青年(不含日間部在校學生)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15歲~29歲之在職青年

	三、促進就業獎補助
	青年職得好評計畫
	本國籍15歲~29歲未在學及未就業青年，且失業連續達6個月以上者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
	本國籍18歲~29歲未在學青年(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則不限18歲)，就業地區與住所距離30公里以上者

	
	初次尋職青年穩定就業計畫
	本國籍15歲~29歲初次尋職青年，未在學且未就業連續達90日以上者

	
	青年取得重點產業職類技術士證及穩定就業獎勵試辦計畫
	年滿15歲~29歲之本國籍青年，或獲准在臺居留且與本國籍國民結婚之外國人、中、港、澳地區居民，或取得工作許可之無戶籍及無國籍人民

	四、就業協助資源
	職業測評工具
	民眾可透過勞動部「台灣就業通網站-職涯測評專區」，進行線上職業心理測驗，協助青年及早了解職業興趣與職涯方向。

	
	青年專屬職涯輔導據點
	勞動部全臺共設有5處青職中心(新北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各設置1處，合計7處專屬青年職涯服務據點，提供青年職業適性測驗、職涯諮詢及講座、職場參訪體驗、團體課程、履歷健檢等服務，協助青年釐清未來職涯方向。

	
	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
	民眾可至此平臺查詢近5年大專畢業生就業情形，包含薪資行情(參加勞退新制勞工之勞退提繳工資)、就業流向及轉職等統計資訊。

	
	台灣就業通 Jobooks工作百科
	民眾可透過此平臺快速查詢職業及行業訊息包含工作機會、薪資行情、轉職方向及職業訓練等資訊。

	
	創客基地
	為鼓勵民眾發揮創造和實踐的能力，於全臺設立6處各具特色之創客基地(新北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澎湖縣)，提供專業師資、機具設備、實作課程及主題講座等，以培養跨域人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場體驗網
	結合公部門、非營利組織及新創公司，提供在學青年多元職場體驗計畫，包含公部門見習、暑期社區職場體驗、經濟自立工讀、青年創業家見習、職場微體驗等專案，除了賺取薪資，還能累積職涯經驗，為未來進入職場增加能量。

	五、其他資源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本國籍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

	
	大專校院女學生領導力培訓計畫
	30歲以下大專校院在學女學生(含五專4年級以上、二專、軍警校院及研究所) 。

	
	青年職訓專班
	15歲~29歲之本國籍失(待)業青年。


    資料來源：本調查彙整自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_26_682123
0. 在YS提升青年就業力部分，由下表可看出各青職中心除高分署外，主要服務對象皆集中於大三、大四或即將進入職場之大專青年，也未見設定優先協助順序，致青職中心業務內容恐與大專校院學生輔導中心高度重疊。另，參考本院履勘某縣市YS之座談意見稱以，該YS服務對象以25歲以前之青年為大宗，很多是大三、大四要找實習工作的同學等語；及勞發署回應意見復稱以，該署YS以15歲至29歲之在學學生及畢業青年為主要服務對象，其中有約莫3/4為在學學生，已就業者則由其他相關單位提供服務等語，亦堪認定。
各青職中心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之執行概要表
	分署
	北分署
	桃分署
	中分署
	南分署
	高分署

	計畫
名稱
	職涯加速器-資源整合點亮計畫
	搶先呷頭路-賈桃樂職場體驗計畫
	大專青年就業接軌整合計畫
	青年職場探索計畫

	青年就業增速服務計畫

	服務
對象
	大三或大四畢業後不易就業之學門科系學生
	大三、大四或即將進入職場之青年
	1、大三或大四畢業後不易就業之學門科系學生
2、畢業後求職困難之青年
	大三、大四青年
	1、大四學生為原則，並以畢業後不易就業之學門系科大四學生為優先
2、15至29歲有尋職、就業及轉職需求青年

	預期績效
	協助400名青年就業
	協助400名青年就業
	協助400名青年就業
	協助400名青年就業
	協助400名青年就業

	執行
績效
	112年協助433名青年就業
113年截至10月：協助404名青年就業
	112年：協助403名青年就業
113年截至10月：協助415名青年就業
	112年：協助458名青年就業
113年截至10月：協助409名青年就業
	112年：協助440名青年就業
113年截至10月：協助412名青年就業
	112年：協助416名青年就業
113年截至10月：協助436名青年就業


 資料來源：勞動部查復資料。
0. 且由各青職中心與學校之合作關係摘述如下表，亦見與教育部門就業輔導工作重疊：
各青職中心與學校合作關係摘要
	YS
	與學校合作關係摘要

	
	

	北分署YS
	推動「提升大專院校暨社福團體職涯培力」計畫：每年辦理60場次課程活動，服務約1,600人次，自108年計畫開辦至今，已有50所大專院校與社福單位提出申請，共有6,859名學生參與。
113年將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臺灣世界展望會、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等單位合作：在5大面向課程下，聚焦「興趣」、「能力」及「價值觀」3主軸，幫助青年進行自我探索分析，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並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參訪不同的產業職場與工作內容，了解各行業發展，做出更適性的職涯決策。

	桃分署賈桃樂學習主題館
	大專校院部分：2015年4月與中原大學成立首座分館，之後陸續與轄區國立聯合大學等7所學校創立賈桃樂學習主題分館，將職涯輔導服務延伸至校園。學校提供場地和硬體設備，賈桃樂學習主題館提供軟體授權，協同辦理職涯輔導及活動，各分館內透過企業參訪、職涯講座、團體課程等方式，協助大學生深入瞭解產業與職業，提早做好就業準備。
城鄉差距與偏鄉資源：2015年起特別協助偏鄉資源相對不足的學校，透過校園巡迴及活動帶入賈桃樂學習主題館之職涯服務，優先服務偏鄉學校如桃園大溪高中、新竹五峰國中等。

	中分署YS
	服務對象以大專校院青年及一般求職青年為主，並至國、高中（職）校園辦理職涯探索活動，以期將職涯概念向下扎根。
與轄區內國中以上學校合作：辦理職涯相關主題講座、參訪、工作坊等各項活動，定期將服務與活動訊息由轄區內教育局（處）轉知所屬國、高中（職），共同推廣各項青年職涯活動。
與轄區內國中以上學校職輔體系建立合作網絡：每年度分別辦理國、高中（職）與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人員研習活動，針對青年就服資源、職涯輔導議題、產業動態等探討及意見交換，以增進與轄區各學校職涯輔導單位的合作與連結。
針對大專校院學生：與學校職涯輔導單位共同依據系所特性，討論不同階段學生所需就業服務，規劃適合活動內容，引導其思考未來就業方向、增進專業技能。

	南分署YS
	與大專校院合作：
深耕轄區內大專校院：每年共同舉辦、參與百場以7上校園職涯活動，如每年固定與轄區內大專校院舉辦40場次以上、服務超過800人次的「青年就業達人班」，根據各校學生屬性及需求辦理提升求職技巧、尋職管道與工具介紹、語言表達與溝通、工作世界認知及職場人際互動等主題的職涯講座及企業參訪等。
針對職涯諮詢的服務：提供「駐點服務」，根據各校職涯發展中心及學生輔導室針對該校學校需求共同規劃主題，由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派諮詢師進行校園駐點，提供學生一對一、一對多的職涯諮詢服務，每年校園駐點皆超過50次以上，提供深入及落地化的職涯服務。

	高分署YS
	15至18歲青年：入校辦理探索團體課程、職涯講座等，幫助國、高中生自我認識、如何進行職涯抉擇，提前進行職涯規劃，並安排企業參訪，讓青年認識產業面貌及發展趨勢。
與大專校院合作：與轄區各大專校院合作，除進入校園參與校園徵才、合作辦理名人講座、入校諮詢外，並安排大專校院至YS及到企業參訪，透過適性測驗、探索團體及產業參訪，協助大學生深入瞭解產業與職業，提早做好就業準備。
城鄉差距與偏鄉資源：透過校園講座，帶入諮詢及服務資源，協助偏鄉資源相對不足的學校，如綠島國中、大武國中、瑪家國中及來義高中等。
原住民及偏鄉服務：進入轄區原住民國中、高中職及澎湖、台東等地區辦理就業準備講座及職場參訪等，包含屏東瑪家國中、來義高中等；澎湖馬公高中、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台東地區綠島國中、大武國中、公東高工等學校。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查復資料及北分署之新聞稿。（https://tkyhkm.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FE04360B3F5FF536&sms=45F7BA4F91C26F12&s=EF8A6229F8014039）。
0. 另勞動部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第10款，經法制作業程序預告後公告認定方式，指定「就業困難之失業者」需納為促進就業之對象，現已公告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108年3月5日)、職業災害失能勞工，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列冊輔導之街友等人員。故勞動部針對未就學未就業弱勢青少年已訂有「少年就業力準備計畫」，結合內政部、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各地方政府、事業單位及民間團體等單位，提供就業準備、職涯探索、職場體驗、職業訓練、技能檢定等措施；另亦有「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補助」等相關措施，而本院履勘勞發署所屬各分署青職中心發現，服務目標族群雖廣泛列入15至29歲各級學校在學生及畢業青年為主要服務對象，然服務項目偏重產業認識和職業準備，未能針對長期待業者、不利就業人口群、職場適應困難之怯志者（Discouraged workers）、或是尼特族、就業促進對象等更需要資源協助之弱勢青少年列入重點目標族群。青職中心應依就業服務法強化提升對弱勢青少年之職涯輔導功能。
0. 另，按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針對10款之就業促進對象，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然而現金補助終非長久之計，允應針對就業促進對象評估對接成青職中心之重要目標群，協助順利就業。對此，勞動部允宜研議如何納入上開促進就業對象，對接成青職中心重要目標群。整體現況說明如下：
1、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略以，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勞動部稱，該條文意旨為促進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等9款弱勢對象，主管機關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footnoteRef:3]。對此，該部稱針對階段性弱勢青年或不利處境青年，若符合相關特定對象之身分亦可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個別化就業諮詢、職涯探索、就業促進研習課程等就業準備，並運用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求職交通補助金、臨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補助技能檢定費等促進就業措施協助就業等語。 [3:  勞動部指定需納為促進就業之對象，現已公告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職業災害失能勞工，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列冊輔導之街友等人員。] 

2、 經查，勞動部於108年3月5日將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納入該條之範圍，歷年之相關津貼補助統計如下表：
15-18歲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相關津貼補助統計表 單位:元
	項目
	113年1-11月
	112年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職訓生活津貼
	人數
	116
	108
	102
	104
	133
	117

	
	補助金額
	5,038,334
	4,305,726
	3,917,089
	3,847,409
	5,014,379
	4,333,918

	
	經費
	774,792,737
	836,940,479
	718,300,761
	615,824,075
	728,894,346
	728,682,089

	
	整體占比
	0.65%
	0.51%
	0.55%
	0.62%
	0.69%
	0.59%

	求職交通補助金
	人數
	3
	1
	1
	1
	1
	1

	
	補助金額
	1,500
	500
	500
	500
	500
	880

	
	經費
	50,010
	53,880
	43,444
	45,000
	36,500
	41,130

	
	整體占比
	3%
	0.93%
	1.15%
	1.11%
	1.37%
	2.14%

	臨時工作津貼
	人數
	0
	0
	1
	0
	1
	0

	
	補助金額
	0
	0
	33,050
	0
	81,528
	0

	
	經費
	145,424,104
	223,965,930
	181,424,489
	177,310,868
	216,634,136
	196,813,866

	
	整體占比
	0
	0
	0.02%
	0
	0.04%
	0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人數
	7
	16
	11
	6
	5
	7

	
	補助金額
	299,295
	1,325,771
	895,866
	629,958
	314,231
	477,177

	
	經費
	102,821,998
	124,553,955
	101,852,235
	117,720,245
	118,462,390
	121,288,464

	
	整體占比
	0.29%
	1.62%
	0.88%
	0.54%
	0.27%
	0.39%

	僱用獎助措施
	人數
	1
	2
	3
	1
	0
	0

	
	補助金額
	46,667
	116,350
	186,253
	50,345
	0
	0

	
	經費
	155,558,048
	145,438,096
	155,183,048
	167,114,513
	0
	0

	
	整體占比
	0.03%
	0.08%
	0.12%
	0.03%
	0
	0

	技能檢定費用補助
	人次
	15,039
	16,214
	18,808
	18,839
	21,701
	24,020

	
	補助金額
	27,808,730
	30,427,780
	35,006,360
	35,471,240
	40,895,960
	44,449,600

	
	經費
	76,876,000
(預算)
	60,988,007
	67,160,925
	57,343,705
	78,516,305
	80,218,720

	
	整體占比
	36.17%
	49.89%
	52.12%
	61.86%
	52.09%
	55.41%


註：「經費」欄位為當年度經費執行數，「整體占比」為未滿18歲少年補助金額占前開執行經費之比例。
　　資料來源：勞動部查復資料。 
0. 以尼特族來看，目前各國已制訂各種策略來防制尼特族現象，然而我國目前尚缺乏對於尼特族實質掌握及具體因應措施。依據ILO指出[footnoteRef:4]，2023年全球青年失業率創新低，但15到24歲尼特族（NEET）的比例卻增加，這群Z世代年輕人沒就學、沒工作，也沒接受職訓，有些人因為求職碰壁陷入焦慮情緒，有的則因為工作薪資福利不佳，承受極大的生活和經濟壓力。我國目前並未對尼特族進行單獨調查與統計，因此無從得知確切人數，僅能由人力資源調查中之數據推估：尼特族（NEET）指未就學也未就業的青少年，可以15～29歲民間人口減同年齡層的在學人口、就業人口估得，依此簡易估法所算出的2010年尼特族人數51萬人，2015年36萬，2022年23萬，主計總處只在2013年估過一次，2010～2012年依序是59萬、52萬、47萬，兩者略有差異，惟趨勢一致。[footnoteRef:5]由上可見，尼特族顯非小眾，實需政策投入資源協助。 [4:  公視新聞網。114年，取自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10251]  [5:  114年，取自yahoo.com/news/台灣有多少尼特族-201000141.html。] 

0. 勞動部雖稱運用「青年職得好評計畫」，透過深度就業諮詢，協助釐清職涯發展方向、提升求職技巧，協助15歲至29歲未就學、未就業且失業期間連續達6個月以上賦閒在家的青少年找到工作；教育部則運用「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協助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進行生涯探索，並於釐清定向後，適性轉銜就學或就業。然相關計畫缺乏系統性之研究評估，甚至與青職中心目標族群重疊，分工機制並未明確；又怯志者（Discouraged workers）不只是求職遇到的挫折，尚包含求職沒問題，但在職場無法適應，包括工作壓力等問題，導致退出職場等等、有ADD或ADHD[footnoteRef:6]症狀而不自知者。對於這些就業不利族群，青職中心如何在其等面對職涯摸索與規劃迷茫之際，能即時提供引導、陪伴與關懷，幫助他們探索職涯，規劃未來的人生藍圖，實為重要之目標。  [6:  ADD「注意力缺失」(Attention-deficit disorder）:是一種注意力無法集中的疾病。資料來源：https://www.tph.mohw.gov.tw/?aid=801&pid=26&page_name=detail&iid=1141；
 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俗稱過動兒，常見於6至18歲學童與青少年，臺灣的盛行率約為7%。資料來源：https://health.tainan.gov.tw/page.asp?mainid=%7B99CFF3A6-3BB6-4BFA-9843-D49A267AC43E%7D] 

0. 勞動部「投資青年就業方案」，針對「在校、初次尋職、失業6個月以上、在職及非典型就業」不同階段青年所面臨的就業問題，提供差異化就業服務措施。其中5處青職中心旨在協助青年釐清自我、認識產業，提供相關職涯輔導服務，即為方案協助青年就業之重點措施。青職中心允應盤點出優先協助目標族群順序釐清其在職涯發展問題上之需求，方能建構出差異化的職涯輔導模式。本院履勘南分署青職中心發現，該中心將職涯服務能量帶進偏鄉，給予偏鄉青年學子未來發展規劃協助，也延伸青職中心服務的深度及廣度，殊值其他青職中心借鏡參考：
3、 南分署青職中心因應轄區多屬偏遠區域，職涯發展及服務資源配置相對弱勢，進而影響青年在職涯發展上無法及時獲得協助。為實踐社會責任，於112年開辦「職涯山海線列車」強韌偏鄉職涯服務系列活動，將職涯服務能量帶進偏鄉，給予偏鄉青年學子未來發展規劃協助，也延伸青職中心服務的深度及廣度。
4、 112年與失親兒福利基金會合作，舉辦為期兩天的「職點迷津不徬徨─職涯探索工作坊」透過YS職涯探索課程、VR虛擬職場體驗及實地走訪企業進行職場參訪，為雲嘉南偏鄉地區的青年拓展職涯視野，開創對未來升學、就業道路的新格局。
5、 113年職涯山海線列車與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雲林中心和世界展望會臺南分會共同辦理，規劃海線與山線兩條路線，針對不同單位青年的需求與興趣，為參與的青年帶來豐富的學習與體驗，同時也搭配透過規劃「親子職涯研究室」，強化家長具備職涯發展概念。
6、 南分署青職中心相關辦理情形摘錄如下表：
南分署「職涯山海線列車」強韌偏鄉職涯服務及相關活動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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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調查彙整自勞發署、南分署查復資料及facebook貼文(114年，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819997230319297&set=pcb.820081773644176)。
0. 對於青職中心目標族群設定，詢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略以，青職中心允應著力於以下重要方向，第一個是培育青年就業力，再來是協助就業；第三是職場適應和穩定就業。因應青年各種失業狀況去提供協助，包含已有工作經驗退出職場、轉職在家、怯志者（Discouraged workers）、生涯迷惘者、或專業技能太差、或職場適應困難者……等等。值此大缺工時代，為何還是有人長期待業，或不找工作，因此，如何協助這些人找到工作，這才是職涯中心主要貢獻所在……等建議意見。另對於YS優先服務對象部分，主管機關於本院履勘座談會議復稱，YS人力資源有限，所以若能更加清楚優先服務對象，有限資源放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價值就可以彰顯，所以署內的YS也還要再定位出來等語。足證，對於就業不利比率偏高之族群，更需要政府投入資源，青職中心應評估將就業不利之青年列入重點目標族群，滾動調整青職中心核心服務項目，強化其整合青年職得好評、初次尋職青年穩定就業計畫等資源，落實協助弱勢青年職涯輔導，以切實對接投資青年就業方案第二期目標。此有待未來積極併予檢討，強化功能。
0. 綜上，勞發署掌理「青年就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督導」事項，如何協助青年排除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所面臨的障礙，提升其就業力並促進就業，該署責無旁貸。惟查勞動部於101、112年歷經10餘年二次調查統計，對於青年高失業率原因之分析竟為相同，且15-29歲青年在勞動率參與率、就業率、失業率未見有明確改善，凸顯政府投入青職中心等就業促進資源，尚未能有效改善青年失業問題，整體青年職涯發展政策資源投入未見成效。且該署未能積極督導各青職中心適時針對長期待業者、職場適應困難之怯志者（Discouraged workers）、尼特族（NEET）等不利就業人口群定期滾動評估列入重點目標族群，盡力發揮協助其職涯發展之角色，致未能區隔與學校職涯輔導之差異，難以評估青職中心實際職涯輔導成效。本院履勘各分署青職中心發現其服務目標對象廣泛列入15至29歲各級學校在學生、畢業青年、失業青年，實際上各青職中心除高分署外，主要服務對象皆集中於大三、大四或即將進入職場之大專青年。又各青職中心服務項目多偏重於產業認識和職業準備，於經費資源與專業人力有限下未設定優先協助順序，亦未建構出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據推估2022年我國尼特族人數約有23萬人，顯非小眾，詢據專家意見指出依據現行勞動市場缺工趨勢，如何協助弱勢青年釐清職涯方向，提升青年就業力及就業率，解決弱勢青年貧窮及就業機會不平等之現況刻不容緩，對於就業不利比率偏高之族群，亟需政府投入資源。故勞動部應督同勞發署研議將更需要政府投入資源協助之階段性弱勢青年、不利就業人口群及依就服法納為就業促進對象之青少年為青職中心重要目標群，滾動調整青職中心核心服務項目，落實協助弱勢青年職涯輔導，以切實對接投資青年就業方案目標。
2、 [bookmark: _Hlk199861534][bookmark: _Toc197953752][bookmark: _Hlk199861609]勞動部就安基金係為加強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等事務而設置，其中為協助青年透過專屬職涯輔導據點掌握職涯方向，就安基金自107年起每年編列預算1億餘元投入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而勞發署為聚焦青職中心核心服務項目，於107年起以提升服務品質及功能，整合所轄五分署青職中心服務經驗設定八大核心服務項目，各中心再據以訂定業務績效目標值。然勞發署未因地制宜訂定各YS據點明確服務基線(Base-line)，未衡酌各地青職中心經費資源及人力配置差異性大、推動架構與重點均不相同，實難以同一個指標衡量績效，造成部分中心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且又未依據實際執行狀況定期滾動修正調整，致目標達成率屢屢嚴重超標，逾200%以上，甚至破千，績效設定流於形式，不具區辨性且缺乏激勵效果，遑論據此提升服務品質。又據審計部查核指出，現行各中心所設定之績效指標，多屬於產出型績效指標（Output），較少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績效指標均只針對八大核心業務項目，卻鮮少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之績效目標設定，故無法有效評核青職中心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或就業率乃至職場續航力之實質表現，自無法確實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協助上的功能和效益，以致相關經費預算乃至專職專業人力長期低度投資與發展，實有違就安基金促進國民就業之意旨。青職中心運作至今已長達12年，尚未建立服務基線(Base-line)，遑論針對就業不利族群建構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勞發署顯未善盡督導及輔導之責，核有怠失。勞動部允應督同勞發署確實檢視青職中心之政策定位與中長程目標，包括：如何提升青年就業力、就業安置、職場適應和穩定就業，據以訂定青職中心服務基線與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俾評核該政策中長期發展方向。
(1) 按就安基金係為加強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福祉及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而設置；為透過職涯發展及職涯規劃服務，協助掌握青年職涯方向，就安基金每年編列預算1億餘元投入各青職中心。勞發署允應就所投入資源發揮其效益，以有效促進青年就業。經查，勞動部勞發署為聚焦青職中心核心服務項目，以提升服務品質及功能，經整合青職中心服務經驗，於107年依青職中心設立目標及盤點青年職涯各項重點協助措施訂定職業適性測驗、職涯諮詢、企業參訪、職涯講座、團體課程、履歷健檢、模擬面試、鏈結訓練與就業服務等八大核心服務項目，並由各分署依轄區特性及青年需求等，因地制宜規劃其他服務內容。
(2) 據勞發署統計，109至112年度各青職中心八大核心業務績效目標均已達標，惟查部分年度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績效達成率屢逾200%甚至破千，詳如下表7。其中以112年度觀之，職業適性測驗項目達成率：桃分署323％；職涯講座項目達成率：桃分署204％；履歷健檢項目達成率：桃分署238％、高分署450％；企業參訪項目達成率：桃分署1,133％、中分署345％；職涯講座項目達成率：北分署204％；鏈結分署訓練與就業服務項目達成率：桃分署234％、南分署410％、高分署高達4,116%，可見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又未檢討滾動修正調整，致達成率屢屢嚴重超標，顯未能依實際執行狀況，因地制宜、滾動調整，績效設定流於形式且缺乏激勵效果，遑論據此提升服務品質。


108年至113年10月青職中心八大核心業務目標值與達成情形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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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勞動部查復資料。

(3) 據勞動部查復有關青職中心績效評比，主要為績效目標達成率及服務對象滿意度。本院實地履勘勞發署各分署青職中心發現，各中心績效指標均針對八大核心業務，卻鮮少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且依據所提供資料顯示各中心達成率均超標，部分指標達成率超出目標值許多，然而卻未檢視並滾動修正調整，換算基準也有錯誤，各中心委辦單位人員對於績效指標如何訂定均不清楚。此係因勞發署未就八大核心服務項目訂定明確服務基線(Base-line)，未衡酌各地青職中心服務經費及人力配置差異性大、推動架構與重點均不相同，實難以同一個指標衡量績效，造成部分中心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且又未依據實際執行狀況定期滾動修正調整，從表8可看出目標達成率屢屢嚴重超標逾200%以上，甚至破千，造成績效設定流於形式且缺乏激勵效果。近年YS八大核心業務達成率破千以上之情形摘要如下表：
108年至113年10月青職中心八大核心業務達成率破千之情形
	年度
	分署
	核心業務項目
	達成率

	108
	桃分署
	鏈結分署訓練與就業服務項目
	3,417%

	
	南分署
	
	1,187%

	109
	中分署
	
	3,160%

	112
	高分署
	
	4,116%


資料來源：摘錄自上表7。
(4) 另細究八大核心業務及各青職中心個別業務績效指標，多屬產出型績效指標(Output)，如服務人次、舉辦場次……等等，各中心每年針對青年職涯服務需求議題及對加入會員或參加活動之青年，皆會辦理服務需求及滿意度問卷調查，以瞭解服務品質與滿意程度，並據以作為課程議題、活動安排或服務內容之參考。經統計108年至112年近5年調查結果，各年度各分署之調查整體滿意度分數皆達90分以上；惟各中心績效指標均只針對八大核心業務項目，卻鮮少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故未見有效評核青職中心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或就業率乃至職場續航力之實質滿意度表現，自無法確實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協助上的功能和效益，以致相關經費預算乃至專職專業人力長期低度投資與發展，形同有做就好，實有違就安基金促進國民就業之意旨。
(5) 誠如前開調查意見二所述，青職中心允應將不利就業人口群，納入重要目標群，滾動調整核心服務項目，以對接國家人才培育政策藍圖，青職中心應先確認服務客群目標、需求，如此方可據以訂定績效指標，並據以評鑑指標達成情形。本院諮詢專家學者對於青職中心指標設定，亦提出：「青職中心目標群是誰？青職中心和勞動部就業中心如何分工，就業媒合是否應該歸就業中心，另就業力提升很大一塊和職訓機構很有關」、「青職中心有兩個最重要核心任務，第一目標族群設定上，要對長期待業的，還有尼特族等這類的，要加重權重；第二核心使命為在地連結，一是在地產業，二是社福機構和學校。目前偏重學校連結，但產業和社福不足，重新思考後學校可能就不是八大核心業務。」等等建議意見，殊值勞動部審慎評估，針對提昇青年就業力、職場續航力，尤以針對特定弱勢族群，協助提升就業能力等面向，研定適切之青年職涯發展關鍵績效指標。
(6) 再以112年各中心八大核心項目比重之試算結果如下表9可見，各分署核心業務偏重於職涯講座，高分署青職中心在此項業務占比分配上，竟高達58.94%，北分署51.36%次之，究此配置是否能有效達成青職中心提升青年就業力與就業率之目標，尚待檢視。本院諮詢專家亦指出略以，八大核心項目當時要解決的是青年失業問題，但應該評估有多少青年失業，我們有多少服務量能來解決多少問題，而不是用各種核心業務來評估。應該是分區去定義有多少失業青年，面臨何種就業問題，如身心障礙或原住民人口有多少，需要投入多少量能，掌握需求和脈絡，才能有效評估各項業務要達成目標和達成率；方案設計和評估是要對應的，目標要明確，再依據目標去訂定量化和質性指標……等建議意見，有待賡續督同檢討。
112年各中心八大核心項目比重
	
	服務對象
（目標
族群）
	八大核心項目比重

	
	
	職業
適性測驗
	職涯
諮詢
	職場
參訪體驗
	
職涯
講座
	團體
課程
	履歷
健檢
	模擬
面試
	鏈結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

	北分署YS
	15-29歲
青年
	2.27%
	11.82%
	14.55%
	51.36%
	13.64%
	1.36%
	1.36%
	3.64%

	桃分署賈桃樂
	
	18.87%
	6.60%
	8.49%
	40.57%
	20.75%
	1.42%
	1.42%
	1.89%

	中分署YS
	
	14.40%
	12.00%
	2.88%
	41.14%
	15.17%
	5.76%
	2.88%
	5.76%

	南分署YS
	
	6.67%
	22.78%
	8.89%
	40.00%
	13.33%
	2.78%
	2.78%
	2.78%

	高分署YS
	
	6.39%
	11.79%
	7.86%
	58.94%
	10.81%
	1.28%
	2.46%
	0.49%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查復資料。
(7) 再者，針對青年在職穩定就業，是否應列入青職中心核心任務，本院履勘青職中心亦提出相關意見，經彙整如下表，足見勞動部允應通盤檢討是否增加此項任務及目標值，以有助於整體在職穩定就業/職場續航力之提升。茲列本案歷次座談會議中針對穩定青年就業相關意見如下表：
本案歷次座談會議中針對穩定就業相關意見摘要
	分署
	說明

	高分署
	青職中心提供全人全職涯服務，青年進入職場後在職穩定為核心任務之一，故有提供在職穩定相關服務與活動。職場穩定目標值設定將依勞發署指示配合執行。

	南分署
	我們對於穩定在職青年的定義是指在同一工作穩定就業3個月以上。這一標準是根據勞動部的相關方案制定的，因為穩定在職3個月後，青年朋友可以申請相應的獎勵津貼。因此，我們的定義主要是為了促進青年在職場的長期發展。此外，我們常接觸到的穩定在職青年，通常在職場上已工作1年至2年，甚至有3年以上的青年，這些青年可能仍有其他需求，我們會針對這部分提供相應的職涯服務，以支持他們在職涯上的進一步發展。


        資料來源：本調查彙整。
(8) 另勞發署於111年邀集各分署召開「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功能強化研商會議」，請各分署以轄區大三或大四畢業後不易就業之學門系科學生或不易就業之青年為目標族群，挹注職涯輔導、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資源，協助進入就業市場，並訂定協助青年就業人數之關鍵績效指標，惟後續並未納入修正八大核心業務指標。且針對績效指標之訂定及參與部分，經詢據勞發署亦稱，青職中心主要提供青年職涯輔導服務，因涉及相關諮詢專業領域，爰依業務委外委由專業團隊提供服務，由各分署以勞發署訂定之青職中心八大核心業務指標，撰擬採購需求書並設定目標值，依公開招標程序委託專業團隊，指派專業諮詢人力提供職業發展專業知識及職涯輔導工具等語。究此相關議題，勞動部於本院調查期間亦稱，後續將邀集所轄5分署以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定位，研議妥適之產出型指標或成果型指標及績效指標衡量方式。惟後續能否確實真正進行績效評估？以及相關指標妥適性等，亦待該部積極併予釐清。
(9) 觀諸日本促進青年就業政策，係重視每個地區的青少年就業協助政策之個別差異，針對不同的需求對象實施多元就業協助[footnoteRef:7]；而我國各分署青職中心分散各地，經費資源及人力配置差異性大、推動架構與重點均不相同，顯難以同一個指標衡量績效，目前之指標設定，是否能確實真正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業務上的功能和效益，甚至對於整體職場續航力之提升等等，顯存疑義。是以，本院諮詢專家學者亦指出：「政府也清楚方案設計和評估是要對應，要回到目標要明確，再依據目標去訂量化和質性指標。應該要請青職中心去確認或討論決定目標是什麼，第一應該是培育青年就業力，在大學很重要，對一般民眾也是，這些方案應該評估判斷資源要投入提升哪些就業力；再來是就業安置，至少讓他找到工作；第三是職場適應和穩定就業，這幾個應該是回到整體青職中心把它當作一整個方案，目標確定後，績效才能跟得上。」足徵，目前所設定之指標，能否確實真正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協助上的功能和效益，甚至對於整體職場續航力之提升等等，顯存疑義。再者，對於績效指標之設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復指出：「首先從技術層面KPI來看，純粹量化指標人次人數來看，會有很大誤導性，八大核心服務有些很容易衝刺人數人次，像職涯講座，只要找網紅，就會很多人，或者課程如數位影音也是，但他們學了不是就業而是經營影音，因此有些指標是不是要有設計權重？例如一對一諮詢或模擬面試可能不太容易做，需要加重。」、「例如賈桃樂本身的硬體條件就很好，甚至不用往外，自己本身就是很好的參訪對象，但南分署就沒有這個條件，而中分署這邊的不是在就業而是創業或創客基地，差異性太大，用同一個指標衡量會有困難。」、「一對一諮詢的部分，很難很難量化。…就業輔導，職涯輔導和生涯輔導不同，就業輔導可以用媒合率量化，但職涯輔導很難呈現，例如今天來接受諮詢的，本身已經有工作，以就業率和職訓都無法追蹤，可能是職場遇到人際關係和工作壓力。或者身心疾病的，最後你的職涯諮詢結果是建議去身心科鑑定，這樣也是跟職訓和就業無關。諮詢要用量化指標衡量的話，會有困難，需斟酌，量化無法看到全貌。」、「青年就業議題，就業輔導、職涯輔導、生涯輔導都不是同一層，而青職中心是在哪一個層面，追蹤指標就會不一樣。就業輔導最容易被追蹤，職涯輔導會不一樣，每個人想法會不同，生涯輔導又提升到更不同層次，考核方案有無影響各人的方式和指標會更不同。」等等建議意見，殊值參採。是以，為落實評核青職中心實質績效，勞動部應督同勞發署確實檢視青職中心之政策定位與中長程目標，包括:如何提升青年就業力、就業安置、職場適應和穩定就業，據以訂定青職中心服務基線與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俾具體評核該政策未來中長期發展方向。 [7: <日本青年就業問題與對策對臺灣之啟示>（民107）。簡紹騏、經濟研究第18期、P374。] 

(十)綜上所述，勞動部就安基金係為加強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等事務而設置，其中為協助青年透過專屬職涯輔導據點掌握職涯方向，就安基金自107年起每年編列預算1億餘元投入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而勞發署為聚焦青職中心核心服務項目，於107年起以提升服務品質及功能，整合所轄五分署青職中心服務經驗設定八大核心服務項目，各中心再據以訂定業務績效目標值。然勞發署未因地制宜訂定各YS據點明確服務基線(Base-line)，未衡酌各地青職中心經費資源及人力配置差異性大、推動架構與重點均不相同，實難以同一個指標衡量績效，造成部分中心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且又未依據實際執行狀況定期滾動修正調整，致目標達成率屢屢嚴重超標，逾200%以上，甚至破千，績效設定流於形式，不具區辨性且缺乏激勵效果，遑論據此提升服務品質。又據審計部查核指出，現行各中心所設定之績效指標，多屬於產出型績效指標（Output），較少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績效指標均只針對八大核心業務項目，卻鮮少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之績效目標設定，故無法有效評核青職中心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或就業率乃至職場續航力之實質表現，自無法確實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協助上的功能和效益，以致相關經費預算乃至專職專業人力長期低度投資與發展，實有違就安基金促進國民就業之意旨。青職中心運作至今已長達12年，尚未建立服務基線(Base-line)，遑論針對就業不利族群建構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勞發署顯未善盡督導及輔導之責，核有怠失。勞動部允應督同勞發署確實檢視青職中心之政策定位與中長程目標，包括：如何提升青年就業力、就業安置、職場適應和穩定就業，據以訂定青職中心服務基線與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俾評核該政策中長期發展方向。
[bookmark: _Toc524902730]
綜上論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稱勞發署）未能積極督導轄下青職中心定期滾動評估將不利就業人口群列入重點目標族群，盡力發揮協助其職涯發展之角色，致未能區隔與學校職涯輔導之差異，難以評估青職中心實際職涯輔導成效。且各青職中心服務項目多偏重於產業認識和職業準備，於經費資源與專業人力有限下，未設定目標族群優先協助順序，並建構出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又，青職中心運作至今已長達12年，未衡酌各中心經費資源及人力配置差異性大、推動架構與重點均不相同，實難以同一個指標衡量績效之情狀，訂定各中心據點明確服務基線(Base-line)，造成部分中心目標值設定過於寬鬆，且未依據實際執行狀況定期滾動修正調整，致各中心目標達成率屢屢嚴重超標逾200%以上甚至破千，績效設定顯流於形式，不具區辨性且缺乏激勵效果。另，現行各中心所設定之績效指標，多屬於產出型績效指標（Output），較少成果型績效指標（Outcome），且績效指標均只針對八大核心業務項目，鮮少針對提升青年就業力之績效目標設定，故無法有效評核青職中心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或就業率乃至職場續航力之實質表現，自無法確實評估青職中心在扮演青年職涯發展協助上的功能和效益，以致相關經費預算乃至專職專業人力長期低度投資與發展，實有違就業安定基金（下稱就安基金）促進國民就業之意旨。青職中心運作至今尚未建立服務基線(Base-line)，也未針對就業不利族群建構差異化職涯輔導模式，勞發署顯未善盡督導及輔導之責，均核有怠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勞動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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